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铅蓄电池消费税终于正式落地！

 争论逾2年的电池消费税征收问题近日终尘埃落定。26日，财政部公告称，将电池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，适用税率
为4%；对于铅蓄电池，明确在2015年12月31日前缓征，但自2016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征收。 

 公告发布后，铅蓄电池企业表达出了强烈担忧。

 第一，国内市场铅蓄电池终端消费疲软，基本已处于买方市场，消费税是否能转嫁值得商榷； 

 第二，2014年我国铅蓄电池出口同比增长了近40%，那也是在压低价格、牺牲利润的前提下实现的。若征收4%的消
费税后，我国铅蓄电池将面临越南、印度等地的强有力竞争，届时出口市场能否保住还不得而知。 

 第三，消费税的征收如果不能落实到三无
企业，那对正规企业将造成更大的打击，行业健康发展恐将遭到扭曲。 

 可见，消费税若真正实施后将对铅蓄电池行业产生极大影响。 征收铅蓄电池消费税的消息最早于2012年11月底传出
。彼时财政部等拟对铅蓄电池征收5%的消费税。至2013年年底，两部委再次提出征收议案，并与协会及企业积极磋
商。虽彼时征收决心较大，但最终因蓄电池业的强烈反对而搁浅。企业称，已利润微薄，再征收消费税相当于压死企
业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

 可近期双方僵持状态打破，消费税最终落实，说明政府层面对于环境保护以及行业结构调整的决心。

 强征之下行业可持续发展尚存隐忧

 当前，铅酸蓄电池深处“严冬”和深度“贫血”时期，生产企业少有微利、普遍亏损，无力承受消费税。目前，全
国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约200家，从企业年报和抽样调研看，微利企业占行业的32%，其利润率
为1～2.5%；亏损企业136家，占全行业企业的68%，亏损总额10.5亿元。其中占全国动力电池市场份额80%的两家行业
龙头企业——天能和超威集团分别亏损3亿元和0.28亿元，约占全行业亏损额的31.75%。

 从政策内容来看，并非所有电池都被纳入到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内。从目前征税的范围看，国家主要是站在环保的角
度，对一些有污染的电池征收消费税，而对无汞原电池、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、锂原电池、锂离子蓄电池、太阳能电
池、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免征消费税，这也体现了国家支持环保、推动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新能源电池发展的趋
势。

 对于铅蓄电池行业来说，消费税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成本，而企业则可能以提价的方式，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
。过去，铅酸蓄电池在整个电池市场份额占比较大，而锂电池市场规模相对较小。消费税开征后，铅酸蓄电池的价格
优势会略有降低，这也会让锂电池等新型电池更具市场竞争力，推动市场竞争，加速行业洗牌。

 由于近年来我国电池企业技术装备升级、加大环保设施投入等原因，企业利润已微乎其微，纯利润甚至仅有1.5%-3
%左右。在本就微利的情况下征收电池消费税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击。目前，电池行业大约有200万左
右的从业人员，未来的生存形势也将更加严峻。

 目前铅蓄电池行业的主要污染源仍集中在非正规的小企业、小作坊中，在经营过程中也存在大量偷漏税现象。对一
些非法小企业而言，征收消费税等于人为地增大了不含税电池和含税电池之间的价差，使得他们的生存空间有所拓展
，行业集中度增加。

 因此，开征电池消费税，将进一步挤压正规企业的生存空间，与小作坊相比，正规企业在价格上将处于竞争劣势，
甚至会出现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现象。

 亟需重构公众对铅蓄电池行业的认知

 国家对电池行业征收消费税，更多是出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考虑。从发展的角度看，不牺牲资源、不牺牲环境的初衷
是好的。但当前大多数人对铅蓄电池行业还存在一定的误解，认为这是一个高污染的产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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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近年来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，卷绕电池、碳纤维电池、铅碳电池等先进铅蓄电池的出现，提升了铅蓄电池的性能
。这些新型铅蓄电池技术稳定、可靠，将是未来储能的重要方式，也将会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应用。

 自2012年颁布《铅蓄电池行业准入条件》以来，我国铅蓄电池行业的环保水准已经得到显著提高，通过对环保落后
设施、落后产能、厂址卫生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等方面的整治，行业队伍中优胜劣汰基本完成。我国铅蓄电池行业的
清洁生产实际运行质量已与国际同行先进标准接轨，铅蓄电池行业的污染问题已基本解决；铅酸蓄电池报废后，经过
回收冶炼，可获得大于99%的铅重复利用率，我国废铅年再生约150万吨，约占年耗铅量30%，符合循环经济理念。

 国际发达国家均没有对铅酸蓄电池开征消费税，也不将铅酸蓄电池列入污染产业，而且是政府支持的可循环利用的
绿色环保产业。

 同时，铅蓄电池可以细分为很多种类，而此次征税的规定并未对此进行区分对待。这也就造成了很多近年来新研发
的、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铅蓄电池，也需要缴纳4%的消费税。我国电池行业正在进行全面转型，如果全面征收消费税
，对正规企业的发展和新型电池产品的研发都会形成阻碍。

 在征收电池消费税的过程中，国家应对新研发产品进行分类征收，以鼓励先进技术的发展。同时，应加强对非正规
企业的管理，推动电池行业健康、有序的发展。

 征收电池消费税凸显行业立法缺位

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，一些新行业、新产业相继出现。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
可能会进入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业态。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这些新兴领域和行业，企业将无法顺利
完成转型和升级。

 有业内人士认为，对电池行业征收消费税是立法缺位的一个典型实例。政府部门应该依法行政，并以人大立法作为
行政的根本依据。在没有进行立法的前提下，对电池行业征收消费税，将不利于电池行业的发展。

 同时，业内人士也认为，征收铅蓄电池消费税是为解决环保问题，应纳入环保法，并非消费税政策范围。

 除了对消费税政策调整的关注之外，还有一个问题也应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即税收法制化的进程。建立起一套完善而
合理的税收制度体系，将所有征税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，细化征管程序、征收范围和税率。

 从立法程序来看，无论财政部、国务院还是人大立法，都要经过“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开门立法”的步骤。要履
行这些规范程序，就必须让专家、公众参与进来，召开座谈会，公布草案，讨论一段时间，再决定是否应该调、要怎
么调，汇总各方的意见进行考虑。

 经过这样的过程后，虽然政策的出台可能会慢一些，但更能体现民意，反应公众意见;政策也会更科学，更容易执
行，更易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，错误决策的几率就会更小。

 绿铅，是国家对整个蓄电池行业整顿机遇下的行业重组，是一种创新型的蓄电池经营模式。它整合了整个产业链的
优势资源，改良蓄电池经营散、乱、小、差的现状，以连锁经营的模式，将绿色环保的蓄电池经营理念贯穿到产业链
的每个环节，使“绿铅”成为利国利民，利人利己的伟大创举。 愿景：推动中国蓄电池行业绿色化进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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